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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第一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合同協議

   合同性質：代理合同
協議編號：

甲    方：中華第一科技有限公司
乙    方：
有 效 期：截止 200  年    月    日
簽定日期：200  年    月    日
代理合同協議
甲方：中華第一科技有限公司 (華科)
乙方：
甲乙雙方本著互惠互利，平等合作，共同發展的原則，經友好協商，就乙方購買甲方產品的相關事宜達成如下協議。

第一條：定義和解釋
1．1． 下文所提‘軟件’及‘系統’，除特别說明，均指華科軟件及系統，也就是甲方生產的軟件產品。

1．2． 下文所提售後服務，是指對購買華科軟件的客戶提供的服務，包括軟件實施、日常維護、技術支持、產品保修、升級服務等。
1．3． 下文所提軟件實施，是指對購買華科軟件的客戶進行的業務調研、分析、培訊、指導等工作。

1．4． 下文所提日常維護，是指對客戶日常使用過程中出現的小問題的上門修整。

1．5． 下文所提技術支持，是指對客戶的電話、傳真、郵件等方式進行諮詢的解答。
1．6． 下文所提的款項均指港幣金額。
第二條 ：協議授權
2．1．本協議之規定，乙方是華科軟件系統代理銷售商，其合作權受本協議保護，不得轉讓。乙方將依據此協議有權獲取甲方在協議中所承諾之各項支持和待遇，同時保證遵守並維護本協議中規定的各項要求和制度。
2．2．乙方取得華科軟件系統代理的銷售權。

2．3．乙方得借甲方授權銷售華科軟件系統的銷售權，但華科軟件系統產品的專利權、版權和商標權等所有權均屬于甲方，並未轉讓给乙方及其最終用戶。
第三條 責任和義務
3．1．雙方共同責任
甲方授權乙方在指定區域内進行華科軟件系統產品的市場銷售及售後服務工作，並協商解决合作中出現的有爭議的問題。
3．2．甲方的責任和義務
3．2．1．簽訂協議後，在乙方按照本權益第3．3．1．項的規定向甲方支付了預付產品訂金後，甲方向乙方提供華科軟件系統的演示、教學、簡介，並保證向乙方通報產品最新動態，提供技術支持。
3．2．2．甲方向乙方保證產品的使用。該產品包括華科軟件系統中的考勤打卡機、考勤卡及軟件. 
3．3．乙方的責任和權益
3．3．1．簽定本協議後，乙方必需在一周内給甲方支付_____元的預付訂金，該訂金在以後的進貨款中按照乙方给甲方回款額的__________%逐步抵扣；如果乙方在協議期內終止本協議，本訂金不予退還；如果乙方未付訂金，本合同視為無效，甲方有權终止本協議。

3．3．2．乙方應就產品和市場問題即時向甲方提供反饋信息，協助甲方改進產品及調整市場計劃。
3．3．3．乙方應當對其客戶實施、維護和支持工作。

3．3．4．乙方銷售甲方軟件系統，售後服務皆由乙方負擔。
第四條 銷售及售後服務
4．1．乙方應當全力銷售甲方的產品，如果乙方在銷售甲方軟件產品時需要甲方提供銷售支持，乙方必須按照 1000元/人．日支付諮詢費用。

4．2．甲方要求乙方應具有售後服務的能力。乙方銷售的客戶的售後服務工作應當由乙方來完成。

4．3．如果乙方銷售了甲方提供的軟件產品，其客戶的軟件的實施工作或日常維護需要甲方進行支持，甲方應按照 800元/人.日的標準進行收費。

第五條 轉讓
乙方不得將本協議轉讓。
第六條 期限與解釋權

6．1．本協議只有與甲方總部簽定的才屬有效協議，任何與甲方的分公司、辦事處簽定的協議均屬無效協議。

6．2．本協議將于雙方簽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      年     月     日。

6．3．甲方保留對此協議的解釋權。

第七條 爭議與仲裁
7．1．當協議權一方未能按約履行己方義務，在多次協商後不能妥善解决的，協議一方可向違約方提出終止協議。

7．2．一方違約而不進行補救，協議另一方有權立即書面通知终止協議。

7．3．對于協議執行中產生的爭議，如雙方不能友好解决，將依據法律有關規定提交仲裁解决。

第八條 其他
8．1．本協議正文為獨立整体，其他一切未列入的口頭或書面的表述、條件、協議、承諾對雙方無約束力。除非有雙方授權人簽定之書面協議，本協議不得補充修改，雙方權利不得無端放棄。
第九條 協議效力
9．1．本協議一式肆份，雙方各執貳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協議編號：
簽約日期：
簽約地點：
	甲方：中華第一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

	地址：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2號順豐國際中心3樓     
	地址：

	法定代表人：容偉傑     
	法定代表人：

	委託代理人：        
（簽字）     
————————       
聯 係 人：容偉傑          
聯係電話：（852）- 2789 3991    
行動電話：        

傳    真：(852)- 2111 0595
開戶銀行：            
銀行帳號：                                                                                                                                        
	委託代理人：        
（簽字）     
————————       
聯 係 人：          
聯係電話： 
行動電話：        

傳    真：
開戶銀行：            
銀行帳號：                                                                                                                                        








